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外贸易法》、调整出口退(免)税办法的通知

国税函[2004]第955号      2004年7月21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以下简称《外贸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为了认真贯彻《外贸法》，使出口退(免)税规定更好地适应《外贸法》的要求，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以下简称“对外贸易经营者”)，按《外贸法》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的规定办理备案登记后，应在30日内持已办理备案登记并加盖备案登记专用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银行基本帐户号码和海关进出口企业代码等文件，填写《出口货物退(免)税认定表》(格式见附件，由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印制)，到所在地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办理出口货物退(免)税认定手续。办理出口货物退(免)税认定手续后出口的货物可按规定办理退(免)税。

    本办法实施前已办理出口退税登记证，且在原核准经营范围内从事进出口经营活动的对外贸易经营者，不再办理退税认定手续；对外贸易经营者如超出原核准经营范围从事进出口经营活动的，仍需按本办法办理退税认定手续。

    对外贸易经营者如发生撤并、变更情况，应于备案登记撤并、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所在地主管出口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办理注销或变更退税认定手续。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4]031号)中有关出口退税登记的规定停止执行。

    二、对外贸易经营者应按照备案登记的身份名称开展出口业务和申请出口退(免)税。个人(包括外国个人，下同)须注册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方可申请出口退(免)税。

    三、凡具有生产出口产品能力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其出口的货物按照现行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规定办理出口退(免)税。

    对没有生产能力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其出口的货物按现行外贸企业出口退税的规定办理出口退(免)税。

    对认定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出口的货物，按现行小规模纳税人出口货物的规定，免征增值税、消费税。

    四、外贸企业从流通企业购进直接出口的货物，准予按现行规定的手续和程序办理退(免)税。

    生产企业从流通企业购进并直接出口的货物，对退税试点的企业可按出口自产货物的规定，实行“免抵退”税办法(试点企业名单及具体办法另行下达)；对非退税试点的企业，其退税范围继续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产品视同自产产品退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2]1170号)的规定执行。

    五、本通知除第四条从2004年6月1日起执行外，其他规定从 2004年7月1日起执行。执行日期以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

附件：  出口货物退(免)税认定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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